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

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或“广发证券”）为岭南生态文

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岭南股份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发行可转换公司债

券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，对岭南股份拟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有效推进岭南股份中标的长丰县北城地区绿化提升“511”及县城绿化提

升 PPP 项目的落地，公司拟为项目公司长丰县丰岭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长丰丰岭生态”）10.8 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。 

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、

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，

为长丰丰岭生态提供 10 亿元的贷款担保事项在上述对外担保额度的预计范围内。

因此，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为长丰丰岭生态提供 0.8 亿元的贷款担

保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长丰县地处安徽省中部，是工业大县、科技强县。全县现有规模以上企业

387 家，其中产值超亿元企业 214 家，上市挂牌企业 16 户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

业 77 家。2016 年及 2017 年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。 

备注：数据来源为长丰县人民政府官网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长丰丰岭生态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长丰县丰岭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蒙城北路西侧北城世纪城 B3 区鸿徽苑

11 幢 1201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郭飞 

注册资本：65,71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4 月 10 日 

经营范围：生态环境整治、绿化工程及绿化改造、提升、养护工程（仅限于

长丰县域内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名称 认缴额（万元） 出资占比 

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59,139 90% 

合肥北城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6,571 10% 

合计 65,710 100% 

财务情况：长丰丰岭生态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

4,461.50 万元、负债总额为 0 万元、净资产为 4,461.50 万元。 

长丰丰岭生态为公司中标的“长丰县北城地区绿化提升‘511’及县城绿化提升

PPP 项目”之项目公司，公司直接持有其 90%的股权，合肥北城建设投资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10%的股权，公司与长丰丰岭生态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担保主要情况 

长丰丰岭生态拟向银行申请 10.8 亿元的项目贷款。公司拟为项目公司长丰

丰岭生态 10.8 亿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 10 年。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协议

为准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担保额度不超过 10.8 亿元，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

29.82%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7.82 亿元，

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6.81%。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

保情形。 



五、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项

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供上述担保事项，上述议案已经出席董事会的

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。为长丰丰岭生态提

供 0.8 亿元的贷款担保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意见：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是为加快项目落地，有效地

推进公司生态环境业务的快速发展。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

行控制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。本次担保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为

项目公司长丰县丰岭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.8 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期

限 10 年。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是为了有效推进公司项目的顺利落地，

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

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为项目公司长丰县丰岭生

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.8 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本保荐机构认为，岭南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为长丰丰岭

生态提供 0.8 亿元的贷款担保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，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保荐机构对公司此次对项目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次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为项

目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名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楚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  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